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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水利厅出具河道非法采砂砂石价值

或危害防洪安全报告办法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【目的及依据】为了规范出具河道（含湖泊、

水库，下同）非法采砂砂石价值或危害防洪安全报告，依据

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、破坏

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16〕

25 号）及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【适用范围】本省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、行

使河道非法采砂行政处罚权的其他部门或者公安、司法等机

关（以下简称申请单位），办理在我省管理的河道非法采砂

案件时，非法采砂行为涉嫌犯罪，且非法采砂砂石价值或是

否危害防洪安全难以确定，向省水利厅申请出具河道非法采

砂砂石价值报告或是否危害防洪安全报告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【出具报告原则】出具河道非法采砂砂石价值或

危害防洪安全报告，应当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遵

循真实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。

第四条 【审查组织】省水利厅成立出具河道非法采砂砂

石价值和危害防洪安全报告工作委员会(以下简称工作委员

会)，由分管政策法规工作的副厅长任主任，厅总工程师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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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主任，委员由厅政策法规处、河湖管理处、运行管理处和

水旱灾害防御处等有关处室主要负责人担任。

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审查申请单位提交的有关材料和有

关评估报告，并向省水利厅提交审查意见。

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厅政策法规处，承担工作

委员会的日常工作。

第五条 【申请材料 1】向省水利厅申请出具河道非法采

砂砂石价值报告的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出具河道非法采砂砂石价值报告申请书；

（二）有管理权限的机构出具的非法采砂位置属于河道

管理范围的说明；

（三）河道非法采砂案件基本情况材料；

（四）案件调查处理相关文书及证据材料；

（五）计算河道非法采砂砂石数量（应区分不同材质的

砂石）的材料及相关证据；

（六）河道非法采砂行为发生地价格认证机构出具的当

地同类砂石鉴定价格文书（应包含涉案不同材质砂石的鉴定

价格）；

（七）针对具体案件省水利厅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；

（八）保证提供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法的承诺书。

第六条 【申请材料 2】向省水利厅申请出具河道非法采

砂是否危害防洪安全报告的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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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出具河道非法采砂危害防洪安全报告申请书；

（二）有管理权限的机构出具的非法采砂位置属于河道

管理范围的说明；

（三）河道非法采砂案件基本情况材料；

（四）案件调查处理相关文书及证据材料；

（五）涉案河道、非法采砂现场基本情况，对河道、堤

防、闸坝及附近桥梁、管道、码头等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

目造成破坏的基本情况和证据；

（六）针对具体案件省水利厅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；

（七）保证提供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法的承诺书。

第七条 【申请受理】省水利厅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 3

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，对属于本机关出具报

告事项并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；对材料不全或者材料形式不

符合要求的，在收到申请材料后当场或者 5 个工作日内一次

性告知需要补正的材料，对在 10 个工作日内补正齐全的申

请予以受理，逾期未补正且无正当理由的视为放弃申请；对

不属于本机关出具报告事项或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作出不予

受理决定并将有关材料退回。

第八条 【委托评估】省水利厅受理出具报告申请后，

委托专业技术机构作出《河道非法采砂砂石价值评估报告》

或《河道非法采砂危害防洪安全评估报告》。

第九条 【专业技术机构条件】承担河道非法采砂砂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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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值评估和危害防洪安全评估的专业技术机构应当具有勘

查测量资质或其他相应资质及相应技术能力。

第十条 【砂石量计算】受委托的专业技术机构编制《河

道非法采砂砂石价值评估报告》时，应当到涉案现场进行勘

测，并按照下列方式确定砂石量：

（一）根据申请单位提供的材料，能够确定非法采砂运

输设备的，根据运输设备数量、运输频次及实际载重量进行

计算；

（二）将砂石作为堆（填）方的，根据堆填区测量计算；

（三）根据地形测量对比分析计算；

（四）其他具有科学依据的计算方式。

第十一条 【危害防洪安全分析】受委托的专业技术机

构编制《河道非法采砂危害防洪安全评估报告》时,应当到

涉案河道现场进行现场勘测，对非法采砂河道现场的水文泥

沙特性及河势演变情况、堤防和河坡稳定、闸坝及河道管理

范围内其他建设项目安全运行情况等进行分析，论证非法采

砂行为对采砂位置河道（含采砂可能影响的河道）河势稳定

以及堤防、岸坡、闸坝、护岸、桥梁、管道、码头等工程设

施的影响，得出科学的是否危害防洪安全及影响严重程度的

分析论证结论。

第十二条 【独立开展工作】受委托的专业技术机构独

立开展评估和报告编制工作，并对其提交的评估报告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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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、授意、阻挠专业技术机构的工作。

第十三条 【报告审查】工作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组织

召开委员会会议，委员会会议由工作委员会委员和邀请的相

关技术专家参加，人数为 5 至 9 人单数。申请单位、专业技

术机构应到会进行情况说明。

委员会会议通过审查申请单位提交的有关材料和专业

技术机构编制的评估报告，就有关问题向申请单位、技术评

估机构进行提问，作出河道非法采砂砂石价值或是否危害防

洪安全的审查意见，经审查人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。

委员会会议认为评估报告或其他材料需要完善的，有关

单位或机构应按要求及时完善提交。

第十四条 【特殊情况处理】根据申请单位提供的证据、

其他有关材料及专业技术机构编制的评估报告，无法准确确

认非法采砂砂石量或无法确定是否危害防洪安全的，委员会

会议作出无法确认河道非法采砂砂石价值或是否危害防洪

安全的审查意见。

第十五条 【出具报告】省水利厅依据委员会会议作出

的审查意见，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单位

出具《河道非法采砂砂石价值报告》或《河道非法采砂危害

防洪安全报告》；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，但最长不得超

过 60 日。

第十六条 【档案管理】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应在省水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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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出具有关报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将出具报告全过程形成

的文件、报告及会议记录等资料进行立卷归档。

第十七条 【回避制度】出具河道非法采砂砂石价值和

危害防洪安全报告实行回避制度。专业技术机构、工作委员

会有关人员及参加委员会会议的技术专家等，在开展相关工

作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回避。

第十八条 【追责情形】在出具河道非法采砂砂石价值

和危害防洪安全报告有关工作中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或者玩

忽职守的，按照相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；涉嫌构成犯罪的，

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九条 【有效期】本办法自 2019 年 月 日起施行，

有效期至 年 月 日。


